
 

 

 

 

 

 

 

 

 
 

 

 

中國代表處註冊及維護指南（1）－ 概述 

 

一、 中國代表處的性質 

  

代表處，又稱常駐代表機構，是外國企業在中國設立的代表外國企業或總機構與中國客戶聯

絡的機構。根據中國法律，設立中國代表處須經登記機關批准。 

  

雖然代表處不允許從事經營活動，但外國企業通過合法設立的代表處仍然可以獲得一定的利

益，代表處可以幫助外國總部從中國境內獲得收入。設立中國代表處的其他優勢包括：代表

處可以作為外國總部與中國相關行業的聯絡人；代表處可以進行市場調查，並為外國總部未

來直接進入中國市場做前期準備工作。此外，為員工申請中國簽證提供更多的便利。 

  

自從中國開始允許設立貿易性外商獨資企業以來，一些外國企業，特別是與中國進行貿易的

企業，選擇設立貿易性外商獨資企業，而不是設立中國代表處。從整體業務運營的角度來看，

在中國設立外商獨資公司直接開展業務，比僅僅通過代表處在中國充當聯絡人要高效得多。

我們可以與您討論選擇方案，以確定哪種類型的商業註冊最適合您的具體情況。 

 

二、 在中國設立代表處的要點 

  

1、 對外國企業（總機構）的要求 

  

（1） 外國企業在中國設立代表處，必須是在其本國正式註冊的企業。外國企業必須提供

其本國簽發的合法營業證明復印件，外國企業的合法營業證明應當經外國企業所屬

國家公證機關及其有權機構認證，並經中國駐該國使領館認證。 

  

（2） 外國企業所在國應提供銀行資信證明。銀行資信證明應列明外國企業的名稱、在該

銀行開立了銀行帳戶、在銀行的信譽良好（如無大額未償債務等）。銀行資信證明

應與合法營業證明一起經外國企業所屬國家公證機關及其有權機構認證，並經中國

駐該國使領館認證。 

  

（3） 中國還要求申請設立代表處的外國企業必須註冊不少於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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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代表處的要求 

  

（1） 代表處必須指定一名首席代表。需要一份特別指定某人為首席代表的任命書。首席

代表可以是外籍人士或中國公民。 

  

（2） 代表處需要在中國租賃一個辦公位址。要求提供租賃協議和地址證明文檔，並且租

賃期限不得少於一年。 

  

（3） 首席代表和代表 

  

（i）     代表處必須指定一名首席代表。 

  

（ⅱ） 代表處的其他外籍員工可被指定為代表。每個代表都需要由外國總機構正

式任命，外籍員工只能擔任代表，中國公民既可以擔任代表，也可以聘用

為雇員。代表（含首席代表）的總人數不得超過 4 人。 

  

（ⅲ） 所有代表必須向有關部門申請代表證和工作許可證。 

  

（ⅳ） 代表處註冊成立後，也可以增加新的代表。 

  

（4） 代表處的駐在期限 

  

代表處的駐在期限不應超過外國總機構的存續期限。 

  

（5） 代表處的銀行帳戶 

  

代表處可以開立外幣帳戶和人民幣帳戶。外幣帳戶用於接收外國總機構的撥款，人

民幣帳戶用於支付日常費用。而在實際操作中，大多數代表處只開立人民幣帳戶，

既可以接收外國總機構的撥款，也可以支付日常運營成本。代表處的銀行帳戶不能

接受任何其他來源的資金。 

 

 

如果您需要進一步的資訊或協助， 煩請您流覽本所的官方網站 www.kaizencpa.com 

或通過下列方式與本所專業會計師聯繫： 

電郵： info@kaizencpa.com 

電話： +852 2341 1444 

手提電話： +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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